
编号：     
桂林天湖泉水有限公司名下资产（存货、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等）整体转让项目现场踏勘确认书

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方                      于      年    月    日，按照贵所公开挂牌的桂林天湖泉水有限公司名下资产（存货、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等）整体转让项目（项目编号：BBWCQJY26-1111）公告要求，对本项目存放于全州县才湾镇驿马村(桂林天湖水利发电有限公司厂区内)进行了现场勘验。经现场勘验，本人对公告中披露的标的型号、数量、重量、外观、质地等标的描述无异议，并对公告中未全面覆盖的标的其他的实际状况或瑕疵已在现场勘查进行了充分了解和确认，已经过自身或我方的专家进行受让风险研判，我方承诺一旦参加报名，我方即认可贵所的竞买规则、违约规定等相关交易规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意承担一切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我公司经现场了解并确认：

1.拟受让的资产为：项目交易公告所列资产。

2.堆放在指示范围外的其他资产均不属于本次资产转让的范围。

意向受让方：                    转让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1.《现场踏勘确认书》一式两份。意向受让方携带公章赴现场踏勘，踏勘后转让方经与意向受让方确认无误后盖章确认；

2.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材料时须向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提交一份《现场踏勘确认书》作为报名材料的一部分。

3.本《现场踏勘确认书》仅用于记录双方到场踏勘相关事宜。任何单位或个人若非法使用该确认书，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均由非法使用者自行承担，与相关出具方及产权交易活动组织方无关。
意向受让方确认意见：

以上资产信息及实际状况我方                       （盖章）已与转让方进行现场确认，无异议。
转让方确认意见：

以上资产信息及实际状况我方桂林天湖泉水有限公司（盖章）已与意向受让方进行现场确认，无异议。


